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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海洋大学教务处
教务处〔17秋〕第（37）号
2018年校级教师教学发展工作室申报的通知
各学院、各部门：

为进一步探索教师教学发展的长效机制，提高教师教学能力，校教师教学发展中心在2016年开展教师教学发展工作室试点工作，就工作室的运作模式等开展探索。目前，试点工作室已完成结题工作，成效显著，反响较好，起到了示范和引领作用，调动和激励了广大教师教书育人的积极性。经研究，组织开展第二批教师发展工作室申报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工作室类别

由一线教师牵头，围绕某种教学模式、跨学科组成教师教学发展工作室，形成教师学习发展共同体。

二、工作室的命名

工作室名称可以以教学模式,也可以牵头教师的姓名来命名。
三、申报对象
牵头教师是唯一名额，为我校一线教师，申报目标明确、思路清晰、计划合理可行并能按时完成结题工作。工作室核心成员3-5人，或根据情况适当增加名额。成员可以参加多个工作室，博采众长，为我所用。
四、申报方式

学院按照要求组织申报。申请者填写《上海海洋大学教师发展工作室申报表》（见附件1），由所在学院对申报项目的建设思路予以审核，择优推荐。
五、项目设置
2018年教师教学发展工作室拟设置10项，每个资助经费1万元。其中2016年试点的4个工作室在2017年成功结题并表现优秀，学校将继续资助；新增6个教师教学发展工作室作为2018年新建工作室。
六、申报时间

各学院于3月15日下班前将2018年校级教师教学工作室申报汇总表和申报书书面文档1份送学生事务中心207室，并将电子文档发送至sljin@shou.edu.cn。
本期项目结题截止日期为2018年12月10日。立项项目需根据要求在此前完成结题工作，结题工作具体要求另行通知。附件：

附件1：上海海洋大学教师发展工作室申报表
附件2：2018年校级教师发展工作室申报汇总表
附件3：2016年试点建设教师教学发展工作室名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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